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对国际商业贷款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际商业贷款”是指境内机构向中国境外的金融机构、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筹借的，以外国货币承担契约性偿还义务的款项。出口信贷、国际融资租赁、以外汇方式偿还的补偿贸易、境外机构和个人外汇存款（不包括在经批准经营离岸业务银行中的外汇存款）、项目融资、90天以上的贸易项下融资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汇贷款视同国际商业贷款管理。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审批机关。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具体负责对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审批、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应当经外汇局批准，未经外汇局批准而擅自对外签订的国际商业贷款协议外汇局不予办理外债登记。银行不得为其开立外债帐户。借款本息不准擅自汇出。

　　第五条　对外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境内机构仅限于：
　 （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外汇借款业务的中融机构；
　 （二）经国务院授权部门批准的非金融企业法人。

　　第六条　金融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应当符合中国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外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

　　第七条　对外直接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非金融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最近3年连续盈利，有进出口业务许可，并属国励行业；
　 （二）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三）贸易型非金融企业法人的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得低于15%；非贸易型的非金融企业法人的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30%；
　 （四）借用国际商业贷款与对外担保余额之和不得超净资产等值外汇的50%；
　 （五）外汇借款与外汇担保余额之和不超过其上年度汇额。

　　第八条　境内机构应当凭自身资信对外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并自行承担对外偿还责任。

　　第九条　境内机构对外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应当加强成本控制。其借款总成本不得高于国际金融市场相同信用级别借款机构的同期借款总成本。
　　外汇局对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成本控制予以监督和指导。

　　第十条　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境内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于每季初10日内向外汇局报送上季度对外借款情况报表和年度国际商业贷款使用情况报告。

　　第十一条　外汇局有权检查境内机构筹借、使用和偿还国际商业贷款的情况。借款机构应当予以配合，提交有关文件和资料。

　　第十二条　未经外汇局批准，境内机构不得将借用的国际商业贷款存放境外、在境外直接支付或者转换成人民币使用。

第二章　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是指1年期以上（不含1年）的国际商业贷款，包括1年期以上的远期信用证。

　　第十四条　境内机构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应当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

　　第十五条　境内机构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应当提交以下全部或者部分资料向外汇局申请：
　 （一）纳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的证明文件；
　 （二）借款项目立项批准文件；
　 （三）贷款条件意向书，包括债权人名称、贷款币种、金额、期限及宽限期、利率、费用、提前还款意向和其他金融条件；
　 （四）还款资金来源及还款计划，外汇担保情况；
　 （五）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的最近3年外汇或者人民币资产负债表及其他财务报表；
　 （六）外汇局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对外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除依前款规定外，还应当提交其总行（总公司）授权的有关文件。

　　第十六条　在京的全国性机构对外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直接报送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非在京的全国性机构和地方性机构对外借款，由所在地外汇局审核后，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全国性、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应当经总行（总公司）授权，方可按此程序报批。

第三章　短期国际商业贷款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短期国际商业贷款”是指1年期以内（含1年）的国际商业贷款，包括同业外汇拆借、出口押汇、打包放款、90天以上365天以下的远期信用证等。

　　第十八条　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不得用于长期项目投资、固定资产贷款和其他不正当用途。

　　第十九条　外汇局对境内机构借用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实行余额管理。

　　第二十条　境内机构的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余额控制指标（以下简称“短贷指标”）由外汇局按年度进行核定。
　　境内机构借用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核定的指标。

　　第二十一条　全国性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法人的短贷指标，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定下达。
　　地方性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法人的短贷指标，由所在地外汇局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定下达的短贷指标内进行审批。

　　第二十二条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国际结算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应当制定远期信用证管理办法，报外汇局核准。
　　中资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外汇局核准的远期信用证管理办法，开立远期信用证。
　　中资金融机构对外开立的90天以上、365天以下远期信用证，不占用其短贷指标。

　　第二十三条　非金融企业法人向境内外资金融机构申请开立90天以上、365天以下的远期信用证，占用其短贷指标。

　　第二十四条　境内机构向外汇局申请短贷指标，应当提交以下全部或者部分资料：
　 （一）申请文件（包括资金需求、资信状况、资金用途等内容）；
　 （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的上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三）信贷机构出具的贷款承诺意向书；
　 （四）上年度外汇收支情况；
　 （五）外汇局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五条　不实行短贷指标余额管理的非金融企业法人借用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应当逐笔报外汇局批准，并占用所在地的短贷指标。

第四章　项目融资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项目融资”是指以境内建设项目的名义在境外筹措外汇资金，并仅以项目自身预期收入和资产对外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融资方式。它应当具有以下性质：
　 （一）债权人对于建设项目以外的资产和收入没有追索权；
　 （二）不需要境内机构以建设项目以外的资产、权益和收入进行抵押、质押或者偿债；
　 （三）不需要境内机构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担保。

　　第二十七条　项目融资的对外融资规模纳入国家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导性计划。

　　第二十八条　项目融资条件应当具有竞争性，并应当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或者审核。其中地方上报的项目融资的融资条件由所在地外汇局初审后，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或者审核。

　　第二十九条　项目融资条件报外汇局审批或者审核时，项目公司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一）申请文件，包括项目融资的方式、金额、市场，以及贷款的期限、利率、各项费用等融资条件；
　 （二）国家计委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其他文件；
　 （三）项目融资纳入国家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导性计划的证明文件；
　 （四）项目融资协议；
　 （五）与项目融资相关的具有保证性质的文件；
　 （六）其他必要文件。

第五章　境内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以下简称海外分行）是指我国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依照当地法律设立的非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

　　第三十一条　中资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其海外分行的营运资金、资产负债比例及当年业务量等项指标，确定每个海外分行的境外融资总量，并于每年2月底之前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海外分行一次性筹借等值5000万美元以上（含5000万美元）的国际商业贷款，应当事先由其总行（总公司）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第三十二条　海外分行在境外融资应当纳入其总行（总公司）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海外分行在境外所筹资金只能用于海外业务发展。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调入境内使用。

　　第三十三条　中资企业在境外设立的非经营性质的办事处或者代表处等机构不得在境外融资。

　　第三十四条　中资企业在境外设立的分公司及其他经营机构，经总（母）公司授权，以总（母）公司名义对外借款，视为总（母）公司的对外借款，其总（母）公司应当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境内办理有关报批手续。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境内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或者未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办理保值业务的，由外汇局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人民币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境内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将借用的国际商业贷款存放境外或者在境外直接支付；未经批准，擅自将借用的国际商业贷款转换为人民币的，由外汇局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并处违法金额30%以上5倍以下的人民币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境内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条的规定，擅自在境外融资的，由外汇局对境内机构处以警告、通报批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人民币罚款。

　　第三十八条　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擅自将在境外所筹资金调入境内使用的，由外汇局责令改正，对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处以警告、通报批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人民币罚款。

　　第三十九条　境内机构向外汇局报送虚假、无效的文件和资料，骗取外汇局批准的，由外汇局收回批准文件，并对其按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境内机构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送报表和资料，或者不接受和配合外汇局检查的，由外汇局处以警告、通报批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人民币罚款。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境内机构签订国际商业贷款协议后，应当根据外债统计监测规定向外汇局办理外债登记，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还款手续。

　　第四十二条　对外借款的境内机构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根据国际市场汇率和利率的变化，在不扩大外债规模、不延长债务期限的条件下，切实防范外债风险：
　 （一）借低还高应当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二）经批准经营自营或者代客外汇买卖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可以为自身债务或者接受其他境内机构的委托进行国际商业贷款的保值业务；
　 （三）其他中资机构委托境外金融机构或者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对其借用的国际商业贷款进行保值，应当经外汇局批准；
　 （四）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自行委托境外金融机构或者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办理国际商业贷款的保值业务。

　　第四十三条　境内机构办理国际商业贷款保值业务后，应当按照外债统计监测规定办理外债登记变更手续。

　　第四十四条　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帐户管理，适用外汇帐户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境内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借用外汇贷款，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六条　飞机融资租赁及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支付飞机融资租赁的预付款，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七条　境内机构以固定成本向境外转让已经建成项目的经营权或者收益权，适用本办法对项目融资的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　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借用的国际商业贷款，按照本办法对海外分行的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境内机构向中资银行离岸业务部门借用的外汇贷款，视同国际商业贷款管理。

　　第五十条　本办法第一、二、三、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七、十八、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二条和第四章的规定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其余条款不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1991年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1995年7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境内机构进行项目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1996年4月1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经营外汇业务的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境外融资管理规定》、1997年1月1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对中资企业境外机构融资管理的通知》同时废止。

